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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永康國民小學教師得否以出具切結書方式申領祖

母喪葬補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2年1月7日府人給字第1020026134號函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8「公教人員婚

喪生育補助表」說明五、規定：「申請（外）祖父母喪葬

補助，以（外）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20歲或年滿20歲

無力謀生，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，

其補助為5個月薪俸額」；又喪葬補助限制四、規定略以，

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，係指應繳驗前一

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。

三、本案貴府永康國民小學教師若符合上開支給要點附表8說

明五、規定申領祖母喪葬補助要件，惟其自101年度起始繳

納綜合所得稅，故無法依上開支給要點附表8喪葬補助限

制四、規定，繳驗100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部分

，按法務部91年4月18日法律字第0910011449號函釋略以

，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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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

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

人。」準此，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，且應依各種

合法取得之證據資料確定事實、作成行政決定。是以，對

於本案當事人申領祖母喪葬補助，所須查驗之相關證明文

件，該校得依職權運用可掌握之資料來源，確認事實並作

成決定。惟如以出具切結書方式，證明上開須查驗相關事

項，似宜由本案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出具，以具較高之證

據力，並經該校本職權調查予以審酌，併此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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